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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但願他沒做這件痛苦的事情…他是個好人，只是碰上壞年頭、壞環境而
已。他並不是壞人。」－Gwynne Dyer（記者，Pete Townshend的歌迷）寫
於 2003年 1月 20日。 

 

2003年 1月 13日星期一，57歲的老牌搖滾吉他手兼 The Who合唱團創團
元老 Pete Townshend在倫敦因違反英國 1978年訂定的《兒童保護法》而被逮捕，罪
名是持有、製造、並散佈幼童色情圖片，逮捕行動名為「歐爾行動」（Operation Ore），
包括 Townshend在內有超過 1300人被捕，這是英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兒童
色情行動。 

Pete Townshend並不是那種常見的不小心觸犯此項法案的戀童名人，事實
上，他很明顯根本就不是戀童癖。恰恰相反，他在網路反兒童色情議題上一直是位

高分貝的熱心推動者，經常公開發言，對網路上隨處可得兒童色情圖片的各種危

險提出警告，並且諮商父母們應如何避免孩子成為兒童網路色情的受害者。 

2002年 1月到 8月期間 Townshend在他的網站上刊登了一份文件提出警告：
「網路兒童色情不僅為一些最邪惡、最駭人的強暴及性虐待圖片提供取得的捷徑，人

們的無意識心靈也在這些圖片的荼毒下深刻受害。我可以向閱讀此文章的讀者保

證，只要他們真的想去找那些強暴兒童的圖片就一定可以找到，但是我極力勸告

他們不要這麼做，我也祈禱他們不要和我一樣在無意中撞上那些圖片，因為他們

看了之後一定都會跟我一樣感到憤怒與不安，而那些圖片也將成為他們永遠的夢

靨。」 

儘管 Townshend顯然曾經自行報警檢舉他所看到的網站資料，並且及時主動
交出他電腦裡的硬碟機以便讓警方了解他即使犯了法也是出於研究上的需要，但

這些動作對逮捕 Townshend的警方而言完全沒有意義。（除了他反兒童色情的個人
聖戰之外，Townshend還在寫自傳，其中描述他六歲時曾經被同住的但是精神異
常的祖母猥褻。） 

警方真正關切的是，Townshend曾經以他個人的信用卡──Townshend說他只用
過該卡一次──在德州沃斯堡的兒童色情入口網站（土崩製作公司）購買會員身分。

Thomas Reedy和 Janice Reedy從 1977年 9月開始經營此站，一直到 1999年 9
月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郵檢處和達拉斯警方逮捕為止，期間，他們提供帳號和密碼

讓客戶進入 5,700個兒童色情網站，大部分這類網站都設在俄國和印尼，這些網
站的內容則顯然包括強暴、性虐待兒童的駭人照片。兩人在 2000年 12月被判有罪，



身負 87起兒童性虐待罪名，Thomas被判 1,335年的徒刑，而 Janice則被判 14
年的徒刑。 

警方在突檢土崩製作公司的過程中沒收了龐大的資料庫，其中收錄了將近四

萬位網站客戶的名字和信用卡資料，警方在將信用卡資料解碼後辨識了信用卡主

人的身分。除了調查其中三萬五千位美國的客戶之外，檢調小組更將訂戶名單送至

其他 60個國家的檢調單位，英國在 2001年 9月就收到了 7,200人的名單，隔年
的 5月，英國政府便發動了歐爾行動（Operation Ore），耗資兩百萬英鎊（折合
美金 325萬元）。在歐爾行動中被捕的除了 Townshend之外，還有兩位國會議員，
90位警員，以及法官、醫生、看護人員、士兵、以及至少一位私立學校的校長。 

在英美等國，持有兒童性活動圖片就是違法，即使只在網路上不小心瀏覽到

而未持有這些圖片也同樣違法。所以，如果偷偷的將含有兒童性活動圖片的郵件寄

給某人，即使那個人一看到郵件立即刪除，他仍然觸犯了持有兒童性交圖片的罪

名。「無意看圖」絕不是一個有力的辯詞。 

起訴土崩公司的前檢察官 Terri Moore就說：「無論 Townshend的動機是什麼，
是好是壞，持有兒童色情圖片就是違法。」她駁回 Townshend「做研究」的說法，她認為
這是兒童色情網站客戶被捕時常用的藉口。這位前檢察官以嘲弄的口氣對達拉斯

新聞早報說：「他說，『我可是為了研究才這麼做的，我下載這些東西也是為了要移

交警方耶！』哼哼，鬼才相信。」英國網路監看基金會（Britain's 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的副主席Mark Stephens也同意她的說法：「觀看或付費下載兒童色情
圖片是個偏差的、錯誤的、違法的事情，只要你敢做，就很可能會坐牢。」 

但是如果在網上觀看兒童性愛圖片是違法的，那又怎麼還可能──就如任何謹慎

的新聞記者會想做的──嚴肅的調查網路兒童色情的議題？負責任的反兒童色情運

動又豈能給予社會大眾可靠且可信的訊息？那些激烈反對兒童色情的人士怎麼

可能從來沒有看過她們所抗議的那些兒童色情圖片？但是如果她們真的看了，那

她們自己也觸犯了法律。 

1999年，國家公共廣播公司（National Public Radio）已有三十年年資的新
聞記者 Larry Matthews因持有兒童色情圖片被判處 18個月的徒刑。他所擁有的兒
童色情圖片是他之前在撰寫一篇有關執法人員和網路色情的文章時下載的，而這

篇文章則是更早之前他為華盛頓 NPR廣播電台（WTOP）所做的兒童色情大揭
密的後續報導。Matthews認為自己有權力為了新聞報導而觀看這些圖片，但是美
國地方法官 Alexander Williams Jr.卻判定即使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也沒有權力
違反「禁止持有兒童色情圖片」的法律。Matthews上訴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但是
他的上訴案在 2000年 4月被駁回，受理上訴的法院表示，他運送散佈色情照片
所帶來的社會傷害，遠超過他的新聞工作所帶給大眾的好處。 

還有一位 David Hilton也是自己發動個人聖戰反色情，他看到美國海關網站
歡迎民眾提供有關兒童色情資料，並給予報酬獎金，於是他花了不少時間下載兒

童色情檔案移交給聯邦政府官員。出乎意料的，他隨即被聯邦政府逮捕，他後來向

緬因州的波蘭先鋒報（Portland Press Herald）說：「我主動給他們看這些資料，我
還告知他們資料來源，而他們竟然逮捕我！？」聯邦警察不相信大衛的說辭，並且

再一次表示，無論是出於任何動機，凡持有兒童色情圖片就是違法。 



紐約有一個很受敬重的「網路天使」（Cyberangels）民間守望相助團體，它專門
監督各網路新聞群組、聊天室、及網站，搜尋各種非法的勾當，其中也包括兒童色情。

這個組織宣稱已經訓練出 150名自願義工，具有「既能查出非法網路資料，又能確
保不違法」的技術，不過他們沒說這個技術是如何執行的。他們宣稱去年就呈交了

5,000筆違法的證據給美國海關，但是又說自己並不持有任何非法的檔案或資料。
他們如何能夠不親眼目睹而就能確定某個網站含有非法圖片呢？這點一直是曖

昧不明的。 

就連全美最大的專業性學研究組織──性學科學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exuality；簡稱 SSSS）的研討會上也不能出現或放映有兒童性
活動的幻燈片，否則連同研究者、在場全體觀眾、學會本身、甚至舉辦研討會的飯店都

要被逮捕起訴。 

在倫敦著名的《保衛者》（The Guardian）雜誌上，Rod Liddle寫了一篇立論精
闢的文章，質疑為什麼人們會視兒童色情如洪水猛獸。反對兒童色情的人士表示，

他們擔心兒童在色情資料的製作過程中遭受虐待，但是 Liddle指出，反兒童色
情法案原先的偉大目標──保護兒童不受虐待──已經被扭曲，因為我們憎恨那些覺得兒

童很性感的戀童者，我們對戀童者產生了集體的精神官能症和思想混亂。 

的確，不管有沒有兒童真的受害，我們似乎非常不滿戀童者會因為兒童的影

像而感到性刺激。事實上，絕大多數戀童者從不曾傷害或困擾現實中的兒童，也沒

有證據顯示觀看兒童色情圖片與動手猥褻兒童有直接的關係。有人甚至認為兒童

色情資料反而保護兒童免於受虐，因為這些色情資料提供了戀童者一個安全、無受

害者的發洩管道。但是大部分的人都無視於這些事實，她們只要想到有人能對著一

個小男孩或小女孩的圖片打手槍自慰便會勃然大怒，並且希望那人受到懲罰，不

管那人是否真對社會是個威脅。 

於是我們通過《梅根法案》（Megan's Laws），要求性犯罪者向警方註冊，讓警
方隨時可以追蹤這些性犯罪者的行蹤──因為我們相信性犯罪者是無可救藥的瘋

子，威脅到社會的安全，威脅到孩童對於性的純真無知，甚至威脅到每個人的純

真無知。Judith Levine曾經很冷靜的在她的研究成果專書《對未成年人有害：「保護兒
童遠離性愛」之害》（Harmful to Minors: The Perils of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Sex中
指出，事實上，所謂猥褻兒童罪犯「屢犯」的比率在整體罪犯中是最低的；比起整體

罪犯 74%的屢犯率，猥褻兒童犯只有 13%會屢犯（經過精神治療後的比例更降
至 7%）。這實在是天壤之別！然而，我們會要求知道社區裡有沒有住戶是偷車賊以
便不變成下個受害者？不會！我們會想知道我們週遭有沒有住打老婆的人，有沒

有住持槍搶劫犯嗎？不會！但是如果換成一位性罪犯住進我們的社區，大家就會

立刻覺得房價要大跌了。（法律要求，出售房子若與性罪犯者鄰近，一定要告知未

來買主，不動產仲介商正在天人交戰，是否有需要為買方提供查詢當地《梅根法案》

案底的服務，或者刻意避開這個案底查詢以服務賣方。） 

Liddle在《保衛者》上的那篇文章把社會對於兒童色情的集體恐慌比喻成美國
的獵巫審判。他提醒我們：「我們的法律應該超越像當初獵巫者 Rebekah Wade那種
盲目狂熱憤怒的白癡復仇者。」但是現在戀童者總是和兒童性侵害者被混為一談，甚

至被視為同一群人；戀童者已經不只是個重要的社會事件，他們已經變成我們當

前的「預設變態者」（designated perverts）。我們對於戀童者的恐懼遠超過他們真正可



能形成的危險，因為他們代表了我們內心所有可能潛藏的危險性慾望，那些超出

我們狹隘文化價值觀、不被社會認可的性慾望。 

事實上，我們社會總是挑出一群邊緣的性主體當作主要的變態者，然後用誇

張的描述來看待他們，以便嚇唬人們把所有禁忌的性慾望都加以嚴厲的管制。二十

年前當同志議題尚未浮上檯面、同志不被當正常人看待、不被接受時，同性戀就扮演

了「預設變態者」的社會角色。在十九世紀末，當女人還沒有堅持自己的性自主權、當女

人還沒有認清她們不只是男性洩慾的工具時，只要相信女人有自己的性需求就足

以被烙印上「撒旦派的自由戀愛主義者」（Satanic Free Loveist），這個污名也有效地
嚇阻任何想偏離「性常態」（sexual normalcy）的人，警告他們越軌後的下場。 

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知名歌手 Pete Townshend最終也許不會被判刑，判刑與否
主要還是取決於他是否能說服法官他並不喜歡觀賞他電腦裡的圖片。但是如果記

者 Larry Matthews決定再寫另外一篇調查兒童色情的文章，我保證他絕不會有任
何第一手的兒童色情資料。如果有人想知道現在網路上流傳什麼樣的兒童色情圖

片，或者是怎麼流傳的，或者想知道如何避免自己和孩子們受到傷害──只有戀童癖

者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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